附件3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常见问题解答

问题1. 建筑业企业申请延续的，技术负责人需要考核业绩吗？

     答：不考核。企业无需提交《技术负责人（或注册建造师）基本情况及业绩表》。

问题2. 建筑业企业申请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和专业承包二级资质延续的，职称人员、技术工人等材料需要提交吗？

    答：需要提交。
问题3. 建筑业企业申请施工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延续的，职称人员、技术工人等材料需要提交吗？

答：不需要。

问题4. 建筑业企业申请延续的，主要人员的社保怎么考核？

答：企业应按照有关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要求，为申报资质延续的人员缴纳社保。其中：1、技术负责人需提交资质延续申报前3个月的社保缴费凭证（若技术负责人同时担任注册建造师的，则不考核）。2、注册建造师以建造师注册为准，无需提交社保缴费凭证。3、职称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保以承诺的方式提交（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建筑业企业）中如实列明）。

问题5. 建筑业、工程勘察企业申请延续的，技术装备如何考核？

答：企业应按照有关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要求配备相应的技术装备。此次资质延续技术装备材料以承诺的方式提交（在《企业法定代表人承诺书》中如实列明）。

问题6. 国发〔2021〕7号文件决定取消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如：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丙级、工程测量丙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专业丙级等资质）可否一起申请延续？

答：不可以。请按照《关于开展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换领和延续工作的通知》（闽建许〔2024〕4号）文件要求办理换证。换证后的资质延续工作另行通知。

问题7. 工程设计企业申请延续的，主导专业非注册人员的业绩除提交《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及业绩表》外，是否还需要提交其他材料？

答：不需要。

问题8. 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在有效期内的，是否可以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延续？

答：不可以。按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见》（建市〔2015〕20号）附件2《建筑业企业资质申报材料清单》“延续”事项要求，需考核安全生产许可证。

问题9. 资质延续申请所申报的专业技术人员是否有年龄的限制？

答：建筑业、工程勘察设计企业资质延续申报的专业技术人员年龄限60周岁及以下。工程监理企业资质延续提交的注册人员年龄应符合相应注册管理规定的法定年限。

问题10. 建筑业企业申请延续的，所申报的技术负责人年龄未达到60周岁，但已办理退休手续，这种情形是否可以？

答：可以，但须提供该人员与申报企业依法签订1年以上（自受理之日起算）的劳动合同和退休证明。

